丽水市教育局文件
丽教基〔2016〕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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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教育局关于印发丽水市2017年
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有关学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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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丽水市2017年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丽水市教育局
2016年3月2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丽水市2017年初中毕业生
体育考试实施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通知》和《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完善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与改革普通高中学校招生的指导意见》（浙教基〔2014〕138号）文件精神，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发挥体育考试导向作用，引导学生主动参加体育锻炼，掌握运动技能，增强身体素质，提高健康水平，进一步促进学校体育工作的有效开展，特制订本实施意见。
一、考试对象
参加2017年丽水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的考生。
二、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安排在初三学年第二学期（游泳可另行确定时间），具体时间在丽水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统筹下，由各县（市、区）教育局根据实际自行确定。
三、考试内容
1.计分办法。总分30分。由必考项目、抽考项目与自选项目组成，每个项目10分。
2.项目设置。
必考项目：耐力跑1000米（男）、800米（女），或100米游泳。
抽考项目：立定跳远、1分钟跳绳、掷实心球、引体向上（男）、1分钟仰卧起坐（女）。初三学年第一学期结束时由丽水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统一抽取两项抽考项目，由考生选定一项报名参加考试。
自选项目：篮球运球投篮、排球对墙垫球、足球绕杆、100米游泳（不得与必考项目重复选择）。
3.考试方式。每位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考试。各项目考试办法详见附件1，评分标准详见附件2。适合电子考试的项目建议采用电子考试方式。
四、免考规定
1.免考。因身体情况不宜参加项目考试的残疾考生（凭残疾人证书），可依申请免考1～3个项目，每个免考项目以8分计入体育考试总成绩，未申请的项目以实考成绩计分。
2.补考。考前因身体原因和其他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加考试的考生，可以申请一次补考。考生应在当地考试部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补考。
4. 因伤、病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考试的考生，应提供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经当地考试部门核实、公示，无误后，每个项目以6分计入体育考试总成绩。
5.获奖运动员计分。在初中阶段取得教育部门举办的市级及以上体育比赛前八名或相同系列县级赛前六名、获得三级及以上运动员证书的应届考生，凭证书可申请免考一个与获奖项目（证书）相应的考试项目，无相应项目的可选择相近项目，并计10分，其他项目按实考成绩计分。
五、组织实施
1.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应成立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体育考试工作的管理、监督和协调，制定实施细则，确保考试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并安全地进行。各学校也应成立相关领导小组，确保学校考试工作规范、有序。
2.重视学校体育。各地各校要充分认识体育考试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强宣传教育。要按照学校阳光体育工作要求，开好体育课，确保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时间，要注重学生运动习惯的养成，注意防止体育的应试化倾向。教育部门应对毕业年级的体育教学进行不定期督查。
3.确保考试安全。各地要高度重视考试和交通安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加强保障措施，确保师生人身安全。特别是游泳项目必须严密组织，精心安排，确保万无一失。对身体情况不适合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应予以及时劝阻。
4.严抓考风考纪。为保证体育考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地必须健全考试制度，严肃考场纪律，严格监督机制，坚决杜绝体育考试舞弊事件的发生，对违反纪律、弄虚作假、考试舞弊者，将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5.各地体育考试实施细则于3月30日前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和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丽水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成绩汇总表》请于5月底前报丽水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6.未尽事宜由我局负责解释。
附件：
1.丽水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项目及考试办法
2.丽水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项目评分标准
3.丽水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免考申请表
4.丽水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成绩汇总表
附件1：
丽水市初中毕业生
体育考试项目及考试办法
一、耐力跑：1000米（男）、800米（女）
1．场地器材。环形跑道，考前须丈量准确。跑道上须标有明显的起、终点线。地面要平坦、结实、不滑，以塑胶跑道为宜。
2．考试办法。每组考生须佩戴字迹醒目的小号码。考生用站立式起跑，如有抢跑者，全组召回重跑，抢跑两次者成绩计零分。每人考试1次
二、游泳（100米）
1．场地器材。正规游泳池（25米或50米直道）一个，水质干净符合规定。泳道若干，标志物、救生圈（板）、秒表等。
2．考试办法。考生须着游泳衣、裤、帽。出发姿势一律为手扶池壁开始（不得跳水），泳姿不限。可采用任何转身动作，但须碰池壁转身，到终点时手碰池壁为结束。如有抢游者，全组召回重游，抢游两次者成绩计零分。考生在游泳过程中，手不得握水道线等支撑物，脚不得触地，如有犯规行为，每次扣除1分，情节严重的（如站立休息等）则考试成绩计零分。每人考试1次。
三、立定跳远
1．场地器材。专用橡胶垫、沙坑或松软的泥地等，表面须平整，有条件的可用专用考试垫。起跳区域应与落地区域在同一平面上。
2．考试办法。考生两脚自然开立在起跳线后，原地两脚同时起跳，不得垫步和小跳。动作完成后向跳跃前方任一侧走出考试场地。每人最多可考试3次，丈量身体最近着地点后沿至起跳线的垂直距离，记录其中最远的一次有效成绩。
四、跳绳（60秒）
1．场地器材。干净、平整的场地（室内外篮、排球场等）。短绳、秒表等。
2．考试办法。听到“预备—开始！”的信号（同时开表）后，考生用单（双）脚向上跳，同时双手向前或向后摇动跳绳，每摇动一回环算一次。每人考试1次，以60秒钟累计所跳的有效次数作为成绩。
五、掷实心球（2千克）
1．场地器材。4米宽、20米长的平地一块，质量2千克实心球、皮尺、抹布、小铁旗等。
2．考试办法。在投掷线后身体正对投掷方向，两脚前后或左右开立，双手持球在头上方，原地向前过头顶掷出，球出手的同时后脚可向前迈出一步，但不得踩线和超线。每人最多可考试3次，记录其中最好一次的有效成绩。丈量成绩以球着地点后沿至投掷线后沿之间的垂直距离。
六、引体向上（男生）
1．场地器材。高单杠（单杠高度，以考生直臂悬垂脚尖不触地为准）。
2．考试办法。双手正握杠直臂悬垂。静止后，两臂用力引体，上拉到下颏超过横杠上缘为完成一次。接着重复到开始姿势后继续引体，按此方式反复进行。考试中裁判应明确宣报考生引体的有效累计次数，记录引体次数。每人考试1次。
七、仰卧起坐（女生，60秒）
1．场地器材。体操垫子或专用考试垫若干块，铺放平坦。秒表等。
2．考试办法。仰卧于垫上，两腿屈膝稍分开，大小腿屈成90度，两手指交叉贴于脑后。另一人压住两踝关节处，起坐时，收腹抬上体前屈，以两肘触及或超过两膝为完成一次。继续仰卧至两肩触垫，接着做下一次动作。记取一分钟内完成的次数。考试时裁判应宣报考生有效完成的累计次数。一经出现不规范的动作该次不计。每人考试1次。
八、篮球运球投篮
1．场地器材。标准篮球场半个，比赛用篮球（男子用7号球、女子用6号球）、秒表、哨子。篮圈与地面平行，离地面高度3.05米。以中线与边线的相交点为圆心（0.8米为半径）作弧，在投篮篮板方向成1/4圆作为运球的起点区，另一侧对应区域作为折返区。篮球、秒表等。
2．考试办法。考生从起点开始运球至篮下投篮（投中），接篮板球后运球至另一侧脚踏折返区后，运球至篮下投篮（投中）返回到起点。考生在运球投篮过程中不得走步或二次运球，裁判发现考生出现上述情况必须鸣哨示意，考生必须从就近的标志线或端线重新开始运球，此过程秒表不停。运球投篮过程中，投篮动作不限，投篮必须投中方能继续。在考试过程中，当裁判的秒表显示考试者不能得分时，裁判应鸣哨停止考试。每人考试1次。
九、排球对墙垫球
1．场地器材。平整墙面、比赛用硬排球。地面可移动区域距离墙面1.2米；墙面击球区域为距地面1.5米以上、宽度2米范围内。
2．考试要求。考生听到开始信号后将球抛向墙面，垫球后开始计数，球压线、出击球区域或受试者一只脚出地面可移动区域可视作调整，不计个数；球落地或受试者双脚出击球区域则考试结束，按个计数。考生可考试2次，记录最好的一次成绩。
十、足球绕杆
1.场地器材。场地设置在田径场中部的平整场地面或独立的足球场上，各场地之间相互独立，避免考试过程中互相干扰。设置要求如下：长30米，宽4米，场地四周设置明显的标志线。起点线前5米处开始设置标志杆，标志杆与两侧边线相距2米，共设5根，各杆之间相距5米。起点线中间1米处为考生出发区域。设置方式如图所示：
标志杆高不低于1.2米，考试用球的规格为5号足球（其重量为396-453g，周长为680-710mm），球内气压符合足球竞赛规则要求。
2.考试操作规范及要求。考生听到报号后，将球运至起点线后的出发区域并做好出发准备。发令后，考生运球向前，依次绕杆；球通过最后一个标志杆后，考生至少触球一次，运球通过终点线；人与球均越过终点线后，计时停止。每人考试两次，记录较好成绩。以秒为单位记录考试成绩，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0.1秒）。
3.犯规行为。下列为犯规行为：未从指定区域出发；出发时抢跑；手球；漏绕标志杆；碰倒标志杆；球过最后一个标志杆后，到达终点前，脚未触球；未按要求完成全程路线；考试期间，人或球出考试区域。考试犯规时，当次成绩无效；犯规无成绩者，只可增加一次机会；仍然犯规者，考生该项成绩计0分。
附件2：
	分值
	必考项目
	抽考项目
	自选项目

	
	长跑
	100米游泳
	立定跳远
	1分钟跳绳
	男生引体向上或女生仰卧起坐
	实心球
	篮球运球投篮
	排球对墙垫球
	足球绕杆

	
	男生
1000m
	女生
800m
	男生
	女生
	男生(米)
	女生(米)
	男生(次)
	女生(次)
	男生(个)
	女生(个)
	男生(米)
	女生(米)
	男生(秒)
	女生(秒)
	男生(次)
	女生(次)
	男生(秒)
	女生(秒)

	10
	3'40"
	3'25"
	3'00"
	3'10"
	2.4
	1.9
	175
	175
	10
	46
	9.8
	6.7
	20
	28
	40
	40
	12
	14

	9
	3'50"
	3'35"
	3'10"
	3'20"
	2.3
	1.83
	165
	165
	9
	42
	9.2
	6.3
	24
	32
	36
	36
	12.5
	14.5

	8
	4'00"
	3'45"
	3'20"
	3'30"
	2.2
	1.75
	155
	155
	8
	38
	8.6
	5.9
	28
	36
	32
	32
	13
	15

	7
	4'10"
	3'55"
	3'30"
	3'40"
	2.1
	1.65
	145
	145
	7
	34
	8
	5.5
	32
	40
	28
	28
	13.5
	15.5

	6
	4'20"
	4'05"
	3'40"
	3'50"
	2.0
	1.55
	135
	135
	6
	30
	7.4
	5.1
	36
	44
	24
	24
	14
	16

	5
	4'30"
	4'15"
	3'50"
	4'00"
	1.9
	1.45
	125
	125
	5
	26
	6.8
	4.7
	40
	52
	20
	20
	15
	17

	4
	4'40"
	4'25"
	4'00"
	4'10"
	1.8
	1.35
	115
	115
	4
	22
	6.2
	4.3
	44
	56
	16
	16
	16
	18

	3
	4'50"
	4'35"
	4'10"
	4'20"
	1.7
	1.25
	105
	105
	3
	18
	5.6
	3.9
	48
	60
	12
	12
	17
	19

	2
	5'00"
	4'45"
	4'20"
	4'30"
	1.6
	1.15
	95
	95
	2
	14
	5
	3.5
	52
	64
	10
	10
	18
	20

	1
	5'30"
	5'15"
	4'30"
	4'40"
	1.5
	1.05
	85
	85
	1
	10
	4.4
	3.1
	56
	68
	8
	8
	19
	21


丽水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项目评分标准
附件3：
丽水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免考申请表
	所在学校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申请类别

	
	
	
	
	残疾考生免考（   ）
获奖运动员免考（   ）

	免考项目1
	
	免考项目2
	
	免考项目3
	

	  申请理由：
   

                                                              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本市县级以上医院证明或运动员获奖证书：
  

   

（粘贴）
  



	所在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考试领导小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丽水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成绩汇总表
报送单位：　　　　　　　　　　　　　（公章）
	中考报名序号（8位）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县市区
	毕业学校
	长跑
	游泳
	抽考1
	抽考2
	篮球
	排球
	足球
	总分
	免考情况

	
	
	
	
	
	
	
	
	
	
	
	
	
	
	

	
	
	
	
	
	
	
	
	
	
	
	
	
	
	

	
	
	
	
	
	
	
	
	
	
	
	
	
	
	

	
	
	
	
	
	
	
	
	
	
	
	
	
	
	

	
	
	
	
	
	
	
	
	
	
	
	
	
	
	

	
	
	
	
	
	
	
	
	
	
	
	
	
	
	

	
	
	
	
	
	
	
	
	
	
	
	
	
	
	

	
	
	
	
	
	
	
	
	
	
	
	
	
	
	

	
	
	
	
	
	
	
	
	
	
	
	
	
	
	

	
	
	
	
	
	
	
	
	
	
	
	
	
	
	

	
	
	
	
	
	
	
	
	
	
	
	
	
	
	

	
	
	
	
	
	
	
	
	
	
	
	
	
	
	


注：本表用EXCEL制表填报，以县（市、区）为单位报送；“抽考1”和“抽考2”自行替换当年的抽考项目；请于5月底前报丽水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抄送：省教育厅，市府办。
丽水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6年3月2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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